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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沼《勸發菩提心集》的戒律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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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二年級 

 

 

提    要 

 

佛教把戒律視為基本而專門的學問，而且將它與定、慧二學，視為佛教徒必

須修學的內容。此外，「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戒是無上菩提本，

應當具足持淨戒」，可知「信」與「戒」對於修學菩提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不

能「信戒無基」，而招致惡果。因此，發心修學無上正等正覺的過程中，離不開對

戒律的信受及奉行。 

唐代慧沼在所撰的《勸發菩提心集》中，不但揭示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所應

該修學的內容，更將在家居士基本可遵守的戒律規範，一一闡述，誠是可貴的學

佛寶典。 

戒律雖然是比較屬於教條性的規範，但對於發心修學菩薩行者而言，仍是非

常重要的；因此，本文首先闡釋戒的內涵與重要性；再依《勸發菩提心集》中所

論及的五戒、八戒、十善戒、菩薩戒等內容加以闡說。 

    慧沼詳細介紹了五戒、八戒等相關內容，藉此奠定修學者所應具備防非止惡、

淨化身心的基本行為準則，以增進福德、智慧資糧。戒律為修學一切善法的基礎，

不論出家或在家佛教徒，都應了解戒律的精神及作用，以恪守相關戒律的規範，

增進修學的內涵及層次。. 

 

關鍵詞：慧沼、《勸發菩提心集》、五戒、八戒、十善戒、菩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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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宗教多少都有制定教徒所應遵守的戒規律儀。戒律的內容，大都取決於各

宗教的教義，以及各民族的傳統文化與風俗習慣。 

《四分律》、《十誦律》、《五分律》、《摩訶僧祇律》、《梵網經》等佛

教典籍中，詳細闡述佛教的相關戒律，都有條文規定教徒必須遵守的生活準則。

但，因年代等問題，學者以至民間人士，對佛教戒律的認識與研究，也各自有若

干不同的看法。 

佛教徒受戒的內容，依層次分，有：一、五戒；二、八關齋戒（前五戒加上不塗

香、不坐臥高床、不非時食）；三、沙彌（尼）戒（前八戒加不歌伎、不持金銀寶物）；四、

比丘（尼）戒；五、菩薩戒：各經所載內容不一。 

本文首先闡釋戒的意義、內涵、重要性，再依《勸發菩提心集》中所論及的

五戒、八戒，以至菩薩戒的內容，加以闡明。 

 

壹、「戒」釋義 

 

戒（梵 zIla），是三學、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十波羅

蜜（六波羅蜜加方便、願、力、智）之一。梵語 zIla，音譯為「尸羅」，是從動詞語根

zIl 所衍生而來的名詞。它除了屢行之義外，又有道德、行為、習慣等諸義。意即

歸依佛教者所必須遵守的規範；含有止息惡法、實行善法之意，因此，它不只是

消極地防非止惡1，更有積極努力行善的意涵。 

 

《大智度論》卷十三說︰ 

 

                                                 
1 參《翻譯名義集》卷四，《大正藏》第 54 冊，頁 11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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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羅（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或受戒行善，或不受

戒行善，皆名尸羅。2 

 

從《大智度論》的解說，可知「戒」的內涵，是好行善道，不自放逸；如此，即

能屢行善的行為，而終無違犯。 

佛教的戒學，是產生一切功德善法的根本，也是人生倫理道德的規律，更是

人之所以為人的準則；因此，「戒」可說是塑造人格，乃至達到圓滿究竟之路所

必備的條件。 

 

貳、「戒」的重要性 

 

戒行，是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等五乘教法所共同遵守的。而在世間三

福行（布施、持戒、修定）中，戒福行是最為主要的；若無戒，尚不得人天之身，何

能進一步享受人天福樂？由此可知，戒對於人身之重要性。 

此外，吾人也可從續明法師（1918～1966）《戒學述要》所闡明的內容中，看出

戒的重要性： 

 

三增上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中，戒增上學位列於首，無戒則無

定慧，解脫之樂無由成就。六波羅蜜多中有尸羅波羅蜜，菩薩無戒，不足

以完成上求下化之悲願。此外，如見道證真時，獲戒證淨（四證淨──佛、

法、僧、戒──之一）；三乘極果所具五分法身（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

知見蘊）中，有戒分法身。其它，如六念、八正道等諸行門中，皆莫不有

戒。可以說︰任何佛法的行門與果證，無不以戒為主要條件之一。雖因根

器的淺深，持戒之廣狹粗細各有不同，然泛言「戒學」，實是徹上徹下而

不可或缺的，不過根機愈鈍、功行愈淺，就愈見其重要吧了。3 

                                                 
2 《大智度論》卷十三，《大正藏》第 25 冊，頁 153b。 
3 續明法師撰，〈戒學之性質與類別〉一文，收錄於《續明法師遺著》（臺北：續明法師紀念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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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明法師除提及戒是各種行門、果證的主要條件外，更以為戒學對根機、功行皆

淺的行者，更具重要性。 

《大般涅槃經》卷十一中，更以「渡海浮囊」4來比喻戒，意即戒是自渡海起

至達彼岸時，所不容片刻捨離的。所以，學佛欲斷煩惱、了生死、成佛，全憑戒

行的清淨；戒行毀缺，就如同浮囊在大海中走了氣，頓失憑藉，不但無法達到彼

岸，而且恐有喪失生命的危險！所以「具足淨戒」，為佛教諸乘學人必須具有的

行為準繩；不如此，即無法達到諸乘所預期的目標。 

 

参、《勸發菩提心集》談戒律的分類、內容及持守的利益 

 

戒為無上菩提之本，為諸乘所共遵，是佛陀為規範歸依佛教者而隨時制定

的。起初只是宣說諸惡莫作，但由於僧眾間漸次產生「不法」的行為，而使戒的

種類陸續增多，日漸複雜。依僧俗七眾所受之戒別，不出五戒、八戒、十戒、具

足戒四種。雖諸乘所標列之戒相有懸殊，但戒的實質，並沒有太大的增減。直到

大乘以六波羅蜜作為菩薩的行法，於是提出種種說法。但其根本實質，就是「十

善戒」；恰如大海之總攝眾流、諸星拱月一般。菩薩乘的三聚淨戒，也是以「十善

戒」為根本，所以說：「十善道則攝一切戒。」5 

《勸發菩提心集》所提及的五戒、八戒、十善戒、菩薩戒等四種戒中，慧沼

特別著重五戒及十善戒，分別引用《大智度論》及《十地經論》的相關內容，加

以闡釋。而菩薩戒方面，則著重在受戒儀式方面的闡釋。茲分別介紹其說法如下： 

 

一、五戒 

 

                                                                                                                                               
60 年 7 月），頁 179~180。 

4 《大般涅槃經》卷十一，《大正藏》第 12 冊，頁 432b。 
5 《大智度論》卷四十六，《大正藏》第 25 冊，頁 3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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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戒（梵 paJcazIlAni），又稱為五學處6、五大施7、近事律儀8。謂在家居士應受

持的五種戒，即：不殺生戒、不偷盜戒、不邪淫戒、不妄語戒、不飲酒戒。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中，載明受持五戒的利益，如

下： 

 

行慈三昧，其福無量，水、火不害，刀杖不傷，一切惡毒所不能中；以五

大施故，所得如是。9 

 

可知受持五戒，因「行慈三昧，其福無量」，而獲得水火不害、刀杖不傷、一切惡

毒不能危害的利益。  

   而各戒項的內容，及持守的利益如下： 

 

（一）不殺生 

 

不殺生，即不殺害眾生的生命。上至諸佛、菩薩、聖人、師長、僧眾、父母，

下至蜎飛蠕動微細昆蟲，凡有生命者，皆不得殺害。但是其中仍有輕、重之分。

若殺父母、師長、僧眾、聖人，其罪深重，是屬於逆罪。若殺其餘之人，則名犯

根本性罪，不容懺悔。若殺害一切非人，則稱為犯中罪；若殺畜生，則稱為犯下

罪。中、下之罪皆可懺悔；其餘皆不可懺悔。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引用《大智度論》卷第十三〈釋

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先闡明不殺的益處，再說明不應殺生的理由及殺生

的結果，之後又說明殺生罪重之因，如下： 

 

                                                 
6 《大毗婆沙論》，《大正藏》第 27 冊，頁 644a。 
7 《大莊嚴論經》卷八（大正 4．301b）、《大智度論》卷十三（大正 25．155c）、《勸發菩提心

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 45．384c）皆言及：五大施者，即是五戒。 
8 《俱舍論》卷十四，《大正藏》第 29 冊，頁 72b。 
9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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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殺生的益處 

 

關於不殺生的益處，《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說： 

 

《智度論》問云：人能以力勝人、竝國、殺怨，或田獵皮肉，所濟處大，

今不殺生得何利益？答：得無所畏，安樂無怖。我以無害於彼故，彼亦無

害於我，以是故無怖、無畏。好殺之人，設位極人王，亦不自安；持戒之

人，單行獨遊，無所畏難。復次，好殺之人，有命之屬皆不喜見；若不好

殺，一切眾生皆樂依附。10 

 

可知不殺生能獲得許多益處，如：無所畏懼、安樂無怖、眾生樂於依附等。 

 

2.不應殺生的理由 

 

至於不應殺生的理由，《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說： 

 

行者思惟：我自惜命、愛身，彼亦如是，與我何異？以是之故，不應殺

生。11 

 

修行人設身處地為眾生著想：既然自己愛惜生命，相信對方也是如此，所以不應

殺生。 

 

或許有人會說：「若別人不侵犯我，則殺心可息；但是，當別人侵害到我時，

又該如何能做到不殺生呢？」《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中說： 

 

                                                 
10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4b。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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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量輕重。若人殺己，先自思惟：全戒利重？全身利重？破戒為失？喪身

為失？如是思惟已，知持戒為重，全身為輕。若苟免全身，身何所得？是

身名為老、死藪，必當壞敗！若為持戒失身，其利甚重。12 

 

此說明應先衡量全戒、全身何者重要？須知持戒為重，全身為輕，因為身體終究

必當敗壞；所以，應不惜壽命以護淨戒。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又說： 

 

又復思惟：我前後失身，世世無數，但為財利諸不善事，今乃得為持淨

戒，故不惜此身，捨命持戒，勝於捨戒全身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如是定

心，應當捨身以護淨戒。13 

 

可知持戒的重要，實勝於捨戒全身百千萬倍。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另以一位須陀洹人捨命護戒的

故事為例，說明持戒的重要： 

 

如一須陀洹人，生屠殺家，年向成人，應當修其家業而不背14殺。父母與

刀，并一口羊，閉著屋中而語之言：「若不殺羊，不令汝出得見日月、生

活飲食！」兒自思惟言：「我若殺此一羊，便當終為此業，豈以身故，為

此大罪？」便以刀自殺。父母開門，見羊在一面立，兒已命終。當自殺

時，即生天上。若如此者，是為不惜壽命而護淨戒。15 

 

由這一捨命以護淨戒的說明，可知不殺生的重要性；世間人要愛護眾生，不應殺

                                                 
12  同上，頁 384c。 
13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4c~385a。 
14 據《勸發菩提心集》之引用原典《大智度論》卷第十三，〈釋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大

正 2．156a）所載，「背」字應作「肯」字。 
15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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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護淨戒。 

 

3.殺生的後果 

 

至於殺生的後果，《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做了如下的說

明： 

 

若殺生者，為善人所呵，怨家所嫉；負他命故，常有怖畏，為彼所憎；死

時心悔，當墮惡道；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假令後世無罪，不為善人所

呵，怨家所嫉，尚自不應故奪他命。何以故？善人之相，所不應行；何況

兩世有罪，弊惡果報？16 

 

殺生所招致的後果是：善人呵罵、怨家嫉妒、心中常有怖畏、被人憎恨、受短命

報，甚至死後墮三惡道等。 

殺生的罪孽，《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歸納出「十罪」

說，如下： 

 

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眾生憎惡，眼不喜見；三、常懷惡念，

思惟惡事；四、眾生畏之，如見蛇；五、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常有

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因；九者、身壞命終，

墮泥犁中；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17 

 

殺生十罪造成十種損害自己的後果。 

此外，在《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也引用《十地經論》〈離

垢地第二卷之四〉指出：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中，

                                                 
16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4b。 
17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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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生於人道，也會得短命、多病等二種果報。18 

 

4.殺生易罹致重罪的原因 

 

何以殺生易罹致重罪？《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述及其

原因，如下： 

 

殺生為罪中之重。何以故？人有死急，不惜重寶，但以活命為先。譬如：

價19客入海採寶，垂出大海，船破寶失，而自慶喜，眾人怪言：「汝失財

物，裸形得脫，云何喜言幾失大寶？」答：「一切寶中，人命第一！」人

為命故求寶，不為財故求命。以是故，佛十不善道等中，殺最在初。若人

種種修諸福德，而無不殺生戒，則無所益。何以故？雖在富貴處生，勢力

豪強而無壽命，誰受此樂？故諸罪殺罪重，諸功德不殺勝。又世間中，惜

命為第一，何以知之？一切世人，甘受形種種考掠，以護壽命。20 

 

說明殺生為重罪中的重罪；因為「一切寶中，人命第一」，殺害他人最寶貴的生命，

不是最大的罪孽嗎？所以，諸功德中，以不殺生為最殊勝！  

 

（二）不偷盜 

 

「不偷盜」，稱為「離不與取」較妥確；即：不侵佔、奪取他人的財物。若常

住、僧眾、信施、民眾的物品等，凡有所歸屬者的一切物質，如未得所有權人的

同意，或奪、竊、詐諸取，乃至偷稅冒渡等，皆為「不與而取」。此不與取戒，

以盜僧物的過失最嚴重；盜鳥獸、四錢以下等物，屬於輕罪，可以懺悔。 

                                                 
18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9c。 
19 據《勸發菩提心集》之引用原典《大智度論》卷第十三，〈釋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大

正 25．155b）所載，「價」字應作「賈」字。 
20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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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引用《大智度論》卷第十三〈釋

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闡釋「不與取」有十罪： 

 

一者、物生21當嗔；二者、重疑；三者、非時行，不籌度；四者、朋黨惡

人，遠離賢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沒入；八

者、種貧窮業；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勤苦求財，五家苦22

共。23 

 

不與取之行為將造成物主嗔恚、重疑、朋黨惡人、種貧窮業等十種重大苦果，所

以不應偷盜。 

    此外，《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指出：劫盜之罪，不僅能讓

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之中，即使生於人道，則將得貧窮，及與人共

同持有財物，使用必須徵求別人同意而不得自在的果報。24 

 

（三）不邪淫 

 

不邪淫也稱為「離欲邪行」。即不與配偶以外的人行淫。居家學佛不容許邪

淫，或者因為國法不容、佛法不許，或者因為親屬保護人所不同意，皆不得行淫。

若出家學道或居士受八關齋戒時，也皆應完全斷絕淫欲。這是因為邪淫不但會破

壞家庭和樂，且將擾亂社會秩序，甚至國家安全、世界和平。 

 

1.不應邪淫的理由 

 

                                                 
21 據《勸發菩提心集》之引用原典《大智度論》卷第十三，〈釋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大

正 25．156b）所載，「生」字應作「主」字。 
22 《大正藏》校勘欄：減去「苦」字。 
23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5a。 
24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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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引用《大智度論》卷第十三〈釋

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闡釋邪淫的相關議題。例如：有邪淫者說：「若夫

主不知、不見、不惱，他有何罪？」對此種錯誤的見解，慧沼進一步闡述： 

 

夫妻之情，異身同體，奪所愛敬，破他本心，是名為賊。又復，惡名醜

聲，為人所憎，少樂多畏，或畏刑戮，又畏夫主、傍人所知，多懷妄語，

聖人所呵。又復思惟：我婦他妻，同為女人，骨肉情態，彼此無異，而我

何為橫生惑心，隨逐邪意？邪婬之人，破失今世、後世之樂。迴己易處，

以自制心。若彼侵我妻，我則忿恚；我若侵彼，彼亦無異，恕己自制。25
 

 

慧沼除了提出邪淫的種種害處之外，更教導吾人應以「將心比心」的方式，自我

克制妄念、情慾。 

 

2.邪淫所招致的惡果 

 

    在《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慧沼以「邪淫」之行所必然

招感的惡果，警惕世人，其說如下： 

 

邪婬之人，後墮劍樹地獄，眾苦備受，得出為人，家道不穆，常值婬婦，

邪僻殘賊，邪婬為患。譬如蝮蛇，亦如大火，不急避之，禍害將至！26 

 

此說明邪淫所招感的種種果報危害甚大，猶如蝮蛇、大火，不可不急避之。 

此外，更闡明邪淫的十罪，說： 

 

一者、常為所婬夫主，欲遮害之；二者、夫婦不穆，常共鬪諍；三者、諸

                                                 
25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5a。 
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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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日損減；四者、不守護身，妻子孤寡；五

者、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為人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喜

愛；八者、種怨家業；九者、身壞命終，死生地獄；十者、若出為女，多

人共夫；若為男子，婦不貞潔。27 

 

由上述可知，邪淫易招致十種罪報。 

    此外，《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也指出：「邪淫之罪，若生

人中，得婦不貞良、二妻相諍不隨己心等二種果報。」28 

 

（四）不妄語 

 

不妄語也稱「離虛誑語」；即：不講虛誑騙人的言語。凡是為自己或親朋好友

的利益，或為使怨敵受害，而說不實之語，皆為妄語。如：見聞覺知言不見聞覺

知、不見聞覺知言見聞覺知等；是屬於小妄語，皆可懺悔。但若未證聖果，而言

證得須陀洹果等；乃至實未得定、未見諸好相等，而言得定或見香、花、菩薩、

聲聞、天人神鬼等，皆為大妄語；犯則罪重，不可懺悔。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引用《大智度論》卷第十三〈釋

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先以「覆瓶喻」比喻妄語，以「稠林喻」比喻實語。

並以「俱迦離」的例子，說明妄語妄證的後果。 

關於「覆瓶喻」的內容，如下所述： 

 

妄語之人，先自誑身，然後誑人，以實為虛，以虛為實，虛實顛倒，不受

善法；譬如：覆瓶，水不得入。妄語之人，心無慚愧，閉塞天道、涅槃之

門。觀知此罪，故不應作。29 

                                                 
27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5a。 
28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9c。《十地經論》（大正

26．149b）。 
29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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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覆瓶」作比喻，說明妄語之人，虛實顛倒，永遠不再接受善法等。就像瓶子

倒置，水怎能裝？ 

而關於「稠林喻」，則如下所述： 

 

  實語之利，自從己出，甚為易得，是為一切出家人力。如是功德，若在家

人，共有此利──善人之相。實語之人，其心端直，易得免苦，譬如：稠

林曳木，直者易出。30
 

 

說明實語之利易得，因為直心是道場，以直心做人說話，對方反應、影響，也會

出自正面，兩不相欺，兩獲實益。正如：「稠林曳木，直者易出。」實語之人內

心正直，自然易得免苦。 

世人為求脫罪，常以妄語求脫；殊不知今世已得罪，後世將更有大罪報。慧

沼又說： 

 

世人愚癡少智，遭事苦厄，妄語求脫，不知事發，今世得罪，不知後世有

大罪報。31
 

 

上述說明一般人經常藉由妄語來脫罪的情形；殊不知，這樣的行為已為自己種下

大罪報之因。 

接著，慧沼又舉提婆達多弟子俱迦離妄語妄證的例子，說明即使不是因為貪

瞋而妄語，但因妄證人罪，心裡也認為確實如此，結果死後也會立即墮入地獄；

何況是因慳貪、瞋恚、愚癡及惡心等因素，所造成的妄證？ 

其故事內容略述如下：提婆達多弟子俱迦離，常求舍利弗、目犍連過失。當

舍利弗、目犍連二人夏安居結束，遊行諸國，值天降大雨，於是到陶師家寄宿盛

                                                 
30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5b。 
3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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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陶器的屋子。此屋中先有一女人在闇中宿，二人不知，此女人其夜夢失不淨，

早晨前往水邊澡浴。當時，俱迦離碰巧經過，看見此情景。俱迦離因能以相知人

交會情狀，而不知是在夢境或非夢境中。於是，俱迦離告訴弟子：「此女昨夜與

人情通。」就問女子：「汝出在何處？」此女回答：「我寄宿在陶師家。」又問：

「共誰？」答：「二比丘。」那時，舍利弗、目犍連二人恰巧從屋中出來，俱迦

離看見，又以此女之相來驗證，認為二人必為不淨。因俱迦離先懷嫉妒，既見此

事，於是走徧所有的城邑聚落，大力宣傳。接著，來到祇洹精舍，繼續宣傳，以

壞二人之名聲。俱迦離最後來到佛陀面前，頂禮佛陀後，佛陀告訴俱迦離：「舍

利、目連是清淨人，你不要因譭謗他們而長夜受苦！」俱迦離稟白佛陀：「我對

於佛陀所說的話，不敢不信，但因自己親眼看見，確知二人實行不淨。」佛陀再

三呵斥，俱迦離仍然固執己見，不接受佛陀的勸導。於是離開座位，回到房間，

片刻間全身生瘡，忽然爛壞，如大火燒，叫呼大哭，當夜即去世，墮入大蓮華地

獄。其夜過後，佛陀集眾僧開示俱迦離之罪：「由其惡言，應呵而讚，應讚而呵；

口集諸惡，終不見樂！心依邪見，破賢聖語；如竹生實，自毀其形。受罪如是，

不應妄語！」32 

足見俱迦離妄證舍利弗、目犍連有過失，不但損人不利己，且增加自己的罪

業，招致惡果！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更進一步闡明妄語有十罪： 

 

一、口氣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

四者、智人謀議，常不參預；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周聞天下；六

者、人所不敬，雖有教敕，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

業；九者、死墮地獄；十、出得為人，常被誹謗。33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也指出：「妄語之罪，若生人道，則得

                                                 
32 《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5b~386a。《大智度論》（大正 25．157 b）。 
33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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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被誹謗，恆為多人所誑二種果報。」34 

 

（五）不飲酒 

 

關於不飲酒方面，慧沼先說明酒類的製造原料有穀類、水果、蔬菜三種，且

每一種又各可細分為多類原料；但，不論原料為哪一種哪一類，凡屬於酒類的製

品，都能令人心動放逸、神志昏迷。所以，一切酒的製成品不應該飲用；這就稱

為「不飲酒」戒。除了自己不可喝酒之外，也不得教唆、引誘他人飲酒；製酒、

酤酒，更是不容許的。若有重病，非得使用酒來治療不可者，必須稟白大眾或師

長後，方可使用。 

此外，《勸發菩提心集》又引《大智度論》說飲酒有三十五種過失35，這是諸

經、律、論中，論述最為詳備者。此三十五種過失，大致可區分五個面向，茲簡

述如下： 

（1）屬於財物事業方面，有：○1 現在財物空竭；○7 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

物而散失；○9 種種事業，廢不成辦。 

（2）屬於身體方面，有：○2 眾病之門；○11 身力轉少；○12 身色壞；○34 身壞命終，

墮惡道中。 

（3）屬於生活倫理方面，有：○3 昌訟之本；○5 醜名惡聲；○13 不知敬父；○14 不

知敬母；○15 不知敬沙門；○16 不知敬婆羅門；○17 不知敬伯、叔及尊長；○18 不敬佛；

○19 不敬法；○20 不敬僧；○21 朋黨惡人；○22 豨遠賢善；○23 作破戒人；○25 不守六情；○26

縱色放逸；○28 貴重親屬及諸知識，所共擯棄；○29 行不善法；○30 棄捨善法；○31 明

人、智士所不信用；○35 若得為人，所生之處，常當狂騃。 

（4）屬於人格心理方面，有：○4 裸露無恥；○8 伏匿之事，盡向人說；○10 醉為

愁本；○24 無慚無愧；○27 人所憎惡，不喜見之。 

                                                 
34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9c。《十地經論》（大正

26．149b）。 
35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6a。《大智度論》（大正 25．158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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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屬於智慧方面，有：○6 覆沒智慧；○32 遠離涅槃；○33 種愚癡因。 

從上面三十五種過失，可知飲酒所造成的過失層面甚廣，包括：財物事業之

成敗（例如：誤事而導致失敗）、身體健康與否（例如：酒精中毒、肝硬化等）、生活倫理方

面（例如：縱色放逸而導致醜名惡聲或行不善法等）、人格心理方面（例如：無慚無愧、裸露

無恥等）、智慧方面（例如：種愚癡因、覆沒智慧等）等。上述這些過失，雖然在世俗上

認為有些實屬相當平常，但因其影響層面甚廣，所以佛教特立為五戒之一。 

 

由上述可知，五戒雖只是近於世間的德行，但卻是極為根本的人天善法，而

非出離世俗的修行行為。 

 

（六）小結 

 

五戒的基本原則，是為了實現人類的和樂善生；因為，尊重個體的生存，所

以「不得殺生」。由於生存，需要有衣、食、住等資生物；當資生物被掠奪、侵

佔、巧取豪奪時，都會直接或間接的威脅生存，所以，絕對「不得偷盜」。人類

的生命，造端於夫婦，夫婦和樂共處，方能保障種族的繁衍；所以，除了合法的

夫婦關係之外，「不得邪淫」。此外，人類透過語文來傳達情感、交換意見，為

維護家族、國家、世界的和平共存，應使彼此互信互諒而得到和諧，所以「不得

妄語」。由於酒能戕害身體，迷心亂性，引發煩惱，產生殺、盜、淫、妄的罪

惡，嚴重威脅和樂的生存，應徹底加以禁酒。 

因此，五戒雖然只是重於外表的行為，但實為人生和樂、清淨、出世的德

行。36 

 

二、八戒 

 

                                                 
36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新竹縣竹北市：正聞，民 87 年 1 月），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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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又稱為八關齋戒、八關戒齋、八所應離、八關齋、八戒齋、八禁、優

波婆沙，即出家沙彌、沙彌尼所受沙彌十戒的前九戒；由於第六、七兩條合為一

條，故稱為「八戒」。因由此關口關閉生死流轉之門，通向出家之道，故稱「八

關」；又因過午不食，謂之齋，所以俗稱為「八關齋戒」。 

看其內涵為：1.不殺生。2.不偷盜。3.不非梵行（不婬）。4.不妄語。5.不飲酒。

6.不著香華鬘，不香油塗身，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觀聽。7.不坐臥高廣大床。8.不

非時食；戒在先，條目有七，齋在後，只有一條，故有譯為「八關戒齋」37的。受

持八關戒齋者，雖僅一日一夜，如能受持清淨，即得無量果報。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在勸持五戒之後，繼而提出八

戒38。至於五戒與八戒，何者殊勝？《勸發菩提心集》說：「有因緣故，二戒皆等。

但，五戒終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戒多。」

39慧沼更舉「軟夫為將喻」：「軟夫為將，雖將終身，智勇不足，卒無功名！若英

雄奮發，禍亂立定，一日之勳，功蓋天下。」40說明若沒有發大心，雖然終身持

戒，也不如有大心人，受持一日戒。 

 

三、十善 

 

繼五戒、八戒之後，接著談十善。 

十善（梵 dazakuzala-karmAni），又稱為十善道、十善業道、十善根本業道或十白業

道，為佛教對世間善行的總稱。分身、語、意三類，即包含：三種身善業（不殺生、

不偷盜、不邪淫）、四種語善業（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及三種意善業（離貪

欲、離瞋恚、離邪見）。 

若就原始佛教而言，十善業是世間善行的總稱，更是死後往生天道的條件。

                                                 
37 釋聖嚴，《戒律學綱要》（臺北：東初，民 81 年 6 月），頁 99。 
38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6b。 
39  同上。 
4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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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雜阿含經》卷三十七說︰「十善業跡因緣故，身壞命終得生天上。」41而大乘

佛教，為掃除聲聞佛教重律沙門拘執細碎戒律的弊端，而提出「十善為總相戒」

的說法，並賦予十善更重要的意義，如《大智度論》卷四十六說︰「十善為總相

戒，別相有無量戒。……說十善道則攝一切戒。」42大乘佛教除了將十善視為世間

善行的總稱外，又把十善當作是出世間善行的基礎。 

有關十善業道所包含的內容，則如下所述︰ 

（1）不殺生、（2）不偷盜、（3）不邪淫、（4）不妄語等四種善行，與五戒的

內容相同（請參閱上文「五戒」所述），在此不再重述。 

（5）不兩舌：指不說離間他人的言語；意即不搬弄是非，挑撥離間，或存破

壞他人和好的動機。 

（6）不惡口：指不說粗惡及使人難堪或不悅的語言，如：冷嘲熱諷、呵罵、

惡意攻訐或尖酸刻薄的批評等。 

（7）不綺語：指不說無意義語或出於散亂心的雜穢語，如：情歌艷曲、誨盜

誨淫、說笑搭訕，或者天南地北等言不及義之語，以致浪費時光，或戕害身心。 

（8）離貪欲：指對他人的妻室（或丈夫）、權位、財物等，不生貪戀而欲得的

心理，也不作取得他人財物等計畫，而能安份知足，遠離貪欲心。 

（9）離瞋恚：指對眾生常思順行、仁慈，永捨熱惱、怨害、瞋恨，不起瞋恚

忿恨心，更不作損害他人的設想。 

（10）離邪見：指心住於正見，正見有善惡、業報、前生後世、凡夫聖人等，

並明確了解事物不誑也不曲。 

由上述，可知十善業的重要性。由其內容中，更可看出格外的重視語業；因

為語業是人類和樂共處的根本德行。自從有文字，再加上近代發明的電話、電

視、網路，讓世界的人類意識，更是息息相通，但危害性也大。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闡釋一切眾生墮諸惡道，皆由離

十善業道的緣故。菩薩應先住於善法，方能令他人住於善法；反之，若菩薩自己

                                                 
41 《雜阿含經》卷三十七，《大正藏》第 2 冊，頁 273a。 
42 《大智度論》卷四十六，《大正藏》第 25 冊，頁 3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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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善或不具善行，不為眾生說法，以令眾生安住於善行，是不值得肯定的。此

外，慧沼又詳述十不善業是造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的主因。若生人中，犯殺

生罪，則得短命、多病果報。犯劫盜罪，則得貧窮、共財不得自在果報。犯邪淫，

則得婦不貞良、二妻相諍果報。犯妄語，則得多被誹謗，恆為多人所誑果報。犯

兩舌，則得破壞眷屬、得弊惡眷屬果報。犯惡口，則得常聞惡聲、所有言說恆有

諍訟果報。犯綺語，則得所說正語人不信受、所有言說不能辨了果報。犯貪欲，

則得貪財無有饜足、多求恆不從意果報。犯瞋恚罪，則得常為他人求其長短、常

為他人所惱害果報。犯邪見罪，則得常生邪見家、心恆諂曲果報。43
 

《勸發菩提心集》又教授八種心，令住十善，以遠離十不善。其中，可歸屬

於自己與他人（眾生）二大類： 

 

屬於眾生者，有二種心態： 

一者、於惡行眾生，欲令住善行故，生安穩心；二、於苦眾生，令樂具不

盡故，生樂心。 

    屬於自己者，有六種心態： 

三、於怨憎眾生，不念加報故，生慈心；四、於貧窮眾生，欲令遠離彼苦

故，生悲心；五、於樂眾生，欲令不放逸故，生憐愍心；六、於外道眾生，

欲令現信佛法故，生利益心；七、於因行眾生，欲令不退轉故，生守護

心；八、於一切攝菩提願眾生，願如己身，是諸眾生即是我身，故生我

心。44
 

 

由以上陳述可知，令眾生常生安穩心、樂心。而自己面對眾生的種種情形，也須

生慈心、悲心、憐愍心、利益心、守護心、我心等，才能安住於「十善」，而遠離

「十不善」。 

但，在佛陀所制訂的有授受儀式的律儀中，並無「十善業」的名稱。而《華

                                                 
43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9c~390a。 
44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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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經》〈十地品〉、《優婆塞戒經》、《入中論》、《攝波羅蜜多論》等，卻同說「十

善業道」為菩薩戒。自從《阿含經》以來，「十善業」與五戒並稱為主要的德行，

無論是自誓受戒或從師受戒，根本為「十善業」。45 

所以，遠離十惡，廣行十善，實為每個人所應力行的德行。雖然，世間有許

多善業，但從顯見的重業而言，非十善莫屬。在大乘法中，十善業是徹始徹終的

德行，同時也是菩薩、聲聞、緣覺、天、人等一切善行的根本，更是其他一切戒

所依之而施設的淨戒。 

 

四、菩薩戒 

 

發菩提心之後，必須受菩薩戒，才可以稱為菩薩。而實修利他為本的菩薩行，

也不出菩薩戒。慧沼在《勸發菩提心集》中談及《菩薩瓔珞本業經》、《梵網經》

的十重戒，以及《瑜伽師地論》等所列的三聚淨戒，為大乘菩薩戒的主要內容；

並以《菩薩瓔珞本業經》、〈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法藏受菩薩戒法〉的儀式，

教授受菩薩戒儀；藉由受戒，以引發內心中防非止惡等功能。可知，菩薩戒是佛

法思想普及人間、規範人類社會道德的準則，實對創造良好的社會生活環境46、提

昇人類生活品質，具有重要的作用。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六、受正門〉引用《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大眾

受學品第七〉，更強調菩薩戒有受法而無捨法47，一得永不失；即使犯波羅夷戒，

也不失戒體。並主張戒以心為體，如：《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

門〉引《優鈴羅華比丘尼本生經》，說明雖出家破戒墮罪，但罪畢仍得解脫證道果

的因緣48。 

且因菩薩須歷經三大阿僧衹劫，始能成就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佛果位，因

                                                 
45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新竹縣竹北市：正聞，90 年 5 月），頁 114~115。 
46 釋堅鈺，〈《瑜伽菩薩戒》概說〉，《閩南佛學院學報》第 1 期（廈門：閩南佛學院，1995 年 12

月），頁 38。 
47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六、受正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7c。 
48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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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菩薩戒，是必須盡未來際；因為沒有長遠之心，是無法積聚福德智慧資糧，

將難以廣行自利利他之事，而成就眾生，成就菩提道果，它因而迥異於聲聞戒的

盡形壽。總之，受一次菩薩戒，即須生生世世力行菩薩行，方能克盡其功。 

發心受菩薩戒之後，即名為菩薩，若能持續勇猛精進，其未來的發展，將是

不可限量的。《勸發菩提心集》卷下〈二、得捨門〉中說： 

 

若諸菩薩轉受餘生，忘失本念，值遇善友，為欲覺寤菩薩戒念，雖數重

受，而非新受，亦不新得。49 

 

此亦說明菩薩戒一得永不失之理。即使轉換為其他的生命體，已經忘失，但值遇

善友，雖然數次重受菩薩戒，但是非新受，所以也不能算是新得。 

以下詳細闡明菩薩戒的意義、內容、戒法，以及慧沼《勸發菩提心集》中受

菩薩戒法的典據及其影響。 

 

（一）「菩薩戒」釋義 

 

菩薩戒，又稱大乘戒、佛性戒、一心戒、心地戒；是以菩提心為根本，為修

大乘菩薩道者所應受持的戒律。菩薩戒同時也是聲聞律儀戒以外的別解脫戒50；因

此，有菩提心即有菩薩戒。關於菩薩戒的意義，《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卷三說： 

 

戒是菩提心；空無不起慢；起於大悲心，救諸毀禁者。51 

 

經中所提及的菩提心、般若無所得心、大悲心三者，即是菩薩戒的重要內容；足

以顯現大乘的特色。菩薩戒是與菩提心相應的；若失去菩提心，只起聲聞、緣覺

                                                 
49 《勸發菩提心集》卷下〈二、得捨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97c。 
50 釋聖嚴，〈從「三聚淨戒」論菩薩戒的時空適應〉，《中華佛學學報》第 6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

究所，82 年 7 月），頁 1。 
51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卷三，《大正藏》第 15 冊，頁 3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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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乘心，就是違犯菩薩戒。 

《思益梵天所問經》說：「何謂菩薩能奉禁戒？佛言：常能不捨菩提之心。」

52持菩薩戒，須本著菩提心，以利他為先，而從一切生活行動中去實踐完成；並以

大悲心，使毀犯者住清淨戒法。大乘菩薩戒的根本在菩提心。53菩薩以度化無邊

眾生為主；因此，菩薩應廣學多聞，積極圓成一切功德，就如在園地中，不但要

拔除莠草，還須種植有用的植物，才能利濟有情。 

 

（二）菩薩戒的內容 

 

關於菩薩戒的內容，印順導師說： 

 

菩薩有三聚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主要以六度四攝為

體，如《瑜伽戒本》即以六度四攝分類。菩薩以不退菩提心為根本戒，不

離菩提心而遠離眾惡，利益眾生，成熟佛法，即是行菩提心的修習。54 

 

菩薩三聚戒的主要內容為六度四攝；且以不退菩提心為根本戒。菩薩三聚淨戒，

前二為佛法的正體，後一為菩薩大乘的勝用。 

    呂澂於〈瑜伽菩薩戒本羯磨講要〉說： 

 

具備根本律儀戒而後，能成熟佛法或無上菩提者，六度萬行，悉皆攝受，

無有遺漏，是為攝善法戒。又成熟佛法即成熟有情，凡能於有情作業將導

者，亦無一非戒，是為饒益有情戒也。此三聚戒皆菩薩所應學行，即各有

學處可循，是即所謂菩薩戒。55 

 

                                                 
52 《思益梵天所問經》，《大正藏》第 15 冊，頁 37b。 
53 印順導師，《華雨集（一）》（臺北：正聞，民 82 年 4 月），頁 40~41。 
54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新竹縣竹北市：正聞，89 年 10 月），頁 114。 
55 呂澂，《呂澂論著選集（二）》（山東：齊魯書社，1991 年 7 月），頁 1005~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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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明具備根本「律儀戒」之後，對於六度萬行皆須攝受，才能具足「攝善法戒」；

透過成熟眾生，進而成就「饒益有情戒」。 

聖嚴法師於〈從「三聚淨戒」論菩薩戒的時空適應〉一文之「提要」中，指

出： 

 

菩薩戒以觀空為著眼，以淨心為宗旨，以發無上菩提心為基礎。所以菩薩

戒既可涵攝一切佛法，也可執簡御繁，僅用三句話來包括，那就是三聚淨

戒的（1）律儀戒、（2）攝善法戒、（3）攝眾生戒。亦即是止惡、行善、利

益眾生。 

三聚淨戒的內容，淵源於《阿含》聖典，經過大乘的《般若》、《涅槃》、《華

嚴》、《維摩》等經的醞釀，至《瑜伽師地論》而集大成，出現了輕重戒相

的條文，以及授戒悔罪的儀則。再經《瓔珞》及《梵網》二經，而使菩薩

戒的弘揚，盛行於中國、新羅、日本。 

三聚淨戒的規定，既可約也可繁；既是難受難持，又可使人覺得易受易

持。其內容既有緊收，也有寬放。故可因應時空的需要而舒卷自如。在俗

則俗、在僧則僧，能高則高，不能高便求其次。 

若能把握住三聚淨戒的基本原則，如三歸、五戒、十善、十重禁戒等，便

可遊刃有餘地，靈活運用於久遠廣大的時空之間。56 

 

由此可見，菩薩戒法首先必須受持「攝律儀戒」（就是七眾各別所受的別解脫戒，即指沙

彌、沙彌尼共守的十戒，式叉摩那所應守護的六法戒，比丘、比丘尼所受的具足戒，即法度儀表、

視聽言動、準繩規則皆為律儀所攝）。這不僅是「攝善法戒」的根本，更是「饒益有情戒」

的基礎；亦即沒有善護「攝律儀戒」，就無法生起「攝善法戒」和「饒益有情戒」。

若只做樂善好施和廣辦饒益有情的事業，只能算是普通善行，不但不能說是持菩

薩戒，更談不上可獲得佛法中戒行的功德。 

                                                 
56 釋聖嚴，〈從「三聚淨戒」論菩薩戒的時空適應〉，《中華佛學學報》第 6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

究所，82 年 7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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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話又說回來，若有受戒者的動機是出自殷重的菩提心，和履行如來經

律中的教誡，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善行，就可以稱為「持菩薩戒」。而持戒的功德，

不但是持戒者自己可以獲得「為善最樂」的世俗性利益，也能獲得自己所期許的

佛果資糧。 

因此，佛法重在以「戒」去自行化他，也希望能藉由持守戒律，以善行功德，

來成辦利世濟眾之事，而達自利利他、和樂善生、究竟圓滿的境地！ 

 

（三）受菩薩戒的方法 

 

受戒，又稱為納戒、稟戒。指通過一定的儀式，領受佛陀所制定的戒法。即

無論出家、在家奉持佛陀教法者，必須誓願遵守教團規定（戒、罰則）的行為，且

應依循一定的儀式來完成。 

歷代記述受菩薩戒的儀軌的著作，若據《大正藏》、《卍續藏》及《敦煌寶藏》

等所載錄者，則有十二種，茲依作者年代先後，臚列如下︰ 

（1）南朝．梁武帝（464~549）撰〈受菩薩戒法〉57。 

（2）陳．慧思（513~577）
58著《受菩薩戒儀》一卷59。 

（3）唐．道信（580~651）〈菩薩戒法〉60。 

（4）唐．善無畏（637~735）《無畏三藏禪要》61。 

（5）唐．慧沼（650~714）撰《勸發菩提心集》卷下〈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

法藏受菩薩戒法〉62。 

                                                 
57 伯 2196 號〈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第一〉，收錄於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 116 冊（臺北：新

文豐），頁 529~561。 
58 本書雖題為慧思撰，但在《續高僧傳》卷十七、《大唐內典錄》卷五、《佛祖統紀》卷二十五

等所載慧思之著作中，均未見著錄。僅在《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天台宗章疏》及《大唐國

法華宗章疏目錄》諸錄中始有記載。 
59 陳．慧思著《受菩薩戒儀》，收錄於《卍續藏》第 105 冊，頁 1 上~9 上。 
60 據唐．淨覺集《楞伽師資記》所載，收錄於《大正藏》第 85 冊，頁 1286c。 
61 亦稱為《無畏三藏受戒懺悔文及禪門要法》，收錄於《大正藏》第 18 冊，頁 942b~946a。 
62 唐．慧沼撰《勸發菩提心集》卷下〈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法藏受菩薩戒法〉，《大正藏》第 45

冊，頁 396a~3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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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不空（705~774）《受菩提心戒儀》63。 

（7）唐．湛然（711~782）著《授菩薩戒儀》一卷64。 

（8）宋．延壽（904~975）〈受菩薩戒法〉一卷65。 

（9）宋．知禮（960~1028）撰《授菩薩戒儀》66。 

（10）宋．遵式（964~1032）著〈授菩薩戒儀式十科〉一卷67。 

（11）宋．元照（1048~1116）《授大乘菩薩戒儀》68。 

（12）〈菩薩戒疏〉69。 

其中特別是（7）湛然的《授菩薩戒儀》；它最先以《梵網經》為授戒儀式，

並使受菩薩戒法成為十二項確定的儀式，因此，之後諸多的菩薩戒法，皆以它為

主。70其實，慧沼的〈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法藏受菩薩戒法〉，即開始以十二項

儀式，展開受戒，可能因祕傳，而未受到大家的青睞。 

至於有關其他各種菩薩戒儀式的次序，可參考日人佐藤達玄對中國佛教戒律

的研究成果71。 

 

（四）《勸發菩提心集》所說受菩薩戒法的典據及其影響 

 

 1.典據 

 

 （1）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九、依《觀普賢菩薩經》懺悔受戒門〉，引用《觀普

                                                 
63 唐．不空《受菩提心戒儀》，《大正藏》第 18 冊，頁 940b~941b。 
64 唐．湛然著《授菩薩戒儀》，收錄於《卍續藏》第 105 冊，頁 10 上~15 下。 
65 宋．延壽〈受菩薩戒法〉，收錄於《卍續藏》第 105 冊，頁 16 上~22 下。 
66 宋．知禮撰《授菩薩戒儀》，收錄於宋．宗曉編《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一（大正 46．858c~862a）。 
67 宋．遵式著〈授菩薩戒儀式十科〉，收錄於宋．遵式述；慧觀重編《金園集》，詳《卍續藏》第

101 冊，頁 217 上~227 下。 
68 宋．元照《授大乘菩薩戒儀》，收錄於《芝苑遺編》卷中（卍續 105．535 下~547 上）。 
69 斯 1073 號〈菩薩戒疏〉，收錄於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 8 冊（臺北：新文豐），頁 519~523。 
70 土橋秀高，〈授戒儀禮の變遷〉，收錄於芳村修基編《佛教教團の研究》（京都：百華苑，1968），

頁 212~213。 
71 日人佐藤達玄，《中国佛教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東京：木耳社，1986），頁 38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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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菩薩行法經》述及大乘菩薩戒法：可觀想釋迦佛為和尚，文殊為阿闍黎，彌勒

為教授，十方諸佛為尊證，大德諸菩薩為我同伴，即可奉請諸佛菩薩授三歸，進

而自誓受六重法，勤修無礙清淨梵行，發廣濟心，再受八重法。再以香、花供養

一切諸佛、菩薩、大乘經，而說：「我於今日發菩提心，以此功德，普度一切。」

72更頂禮一切諸佛菩薩，思惟大乘法義，即完成自誓受菩薩戒法。 

 （2）菩薩瓔珞本業經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六、受正門〉引用《菩薩瓔珞本業經》，述及三品

受戒法：上品從佛菩薩受，得真實上品戒；這是非常難得的。中品從佛弟子受。

下品，則因佛滅度後，千里內無佛弟子可師，即在佛像前合掌自誓受戒，並進而

透過：（一）禮敬三寶；（二）受四不壞信；（三）教懺悔十重惡業；（四）受十無

盡戒73，而完成受戒。 

上述二者，為較簡略的受菩薩戒法。 

 （3）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法藏受菩薩戒法 

《勸發菩提心集》中最重要的菩薩戒法，應是卷下〈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

法藏受菩薩戒法〉中的十二項儀式，其次序如下：○1 先教發殷淨心、深重心；○2 三

歸；○3 請師；○4 發菩提心；○5 懺悔；○6 說菩薩三聚戒相；○7 言菩薩者信是身中實

有菩薩種姓；○8 發深重心三聚淨戒不得犯；○9 請佛證明（仰啟）禮拜；○10 說三品心

受戒；○11 說持犯之相：四他勝處法；○12 教發願：懺悔受戒所生功德、迴施一切眾

生，以奉見彌勒。 

 

 2.影響 

 

上述〈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法藏受菩薩戒法〉影響的層面，遠達東鄰的日

本，對他們的南都戒法造成一定的影響。 

                                                 
72 《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九、依《觀普賢菩薩經》懺悔受戒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3b~c。 
73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六、受正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387b~c。《菩薩瓔珞本業經》（大

正 24．1020c~1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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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我國佛教界每年所傳的三壇大戒，第三壇傳授僧俗皆可受的菩薩戒，其

所用的戒本為《梵網經菩薩戒本》。關於戒本方面，惠敏曾建議宜採用《瑜伽戒

本》或參考《勸發菩提心集》的〈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法藏受菩薩戒法〉74；但

至今為止，仍未見有改變的跡象，所以仍有待後賢的努力！ 

 

結    語 

 

    由上文闡釋戒的內涵、重要性，及《勸發菩提心集》中所論及的五戒、八戒、

十善戒、菩薩戒等內容，可知戒律雖然是比較屬於教條性的規範，但對於發心修

學菩薩行者而言，仍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勸發菩提心集》中即一一介紹五戒等相關內容，藉此奠定修學者

所應具備防非止惡、淨化身心的基本行為準則，能增進自己的福德、智慧資糧。 

所以，戒律為修學一切善法的基礎。不論出家或在家佛教徒，都應了解戒律

的精神及作用，恪守相關戒律的規範，增進修學的內涵及層次。. 

「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75、「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

戒」76，因此「信」與「戒」對於修學菩提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更不能「信戒

無基」，以免果招迂曲。這些，都在說明發心修學無上正等正覺的過程中，離不開

對戒律的信受及奉行。慧沼的《勸發菩提心集》不但揭示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所

應該修學的內容，更是將在家居士基本當遵守的戒律規範，一一闡述，誠是不可

多得的佛學論著！ 

 

 

 

 

                                                 
74 釋惠敏，〈漢傳「受戒法」之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 9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民

85 年 7 月），頁 80。 
75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四〈淨行品第十一〉，《大正藏》第 10 冊，頁 72b。 
76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淨行品第七〉，《大正藏》第 9 冊，頁 4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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